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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/五年制xx专业毕业考核实施细则
（专业代码：）
1、 考核目标
      
2、 成绩组成
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成绩实行综合评定，综合评定的成绩由指导教师评定成绩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评阅成绩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成绩三部分组成，各部分占综合评定成绩的比例分别为25%、25%、50%。答辩成绩采用五级记分制：优（90-100）、良（80-89）、中（70-79）、合格（60-69）、不合格（60分以下）考核成绩需达到“合格”，否则需进行补答辩。考核成绩“合格”后方予以毕业。
三、考核安排
1.考核分值：100分
2.考核时间：第四学年Ⅷ
3.考核形式：现场答辩
4.考核流程：
学生逐个进行答辩，答辩过程包括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报告、答辩及考核评议3个环节。答辩时间控制在学生报告10～15分钟，教师提问及答辩5～10分钟。
5.补考事宜：
若成绩不合格，需进行补答辩，补答辩成绩最高按该项总分70%计算。若补答辩后仍不合格，当学年不再安排补答辩。
四、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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